


八、终止条款

1、如果根据乙方的职业道德及其他有关专业职责、使用的法律、法规或其他任何
法定的要求，乙方认为已不适宜继续为甲方提供本约定书约定的审计服务时，乙方可以

采取向甲方提出合理通知的方式终止履行本约定书。

2、在终止业务约定书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就其于本约定书终止之日前对约定的审

计服务项目所做的工作收取合理的审计费用。

九、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约定书的所有方面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并受其约束。本约定书

履行地为乙方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所在地，因本约定书所引起的或于本约定书有关的任何

纠纷或争议(包括关于本约定书条款的存在、效力或终止，或无效之后果),双方选择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双方其他有关事项的约定
本约定书一式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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